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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院會審議結果 

 

一、歲入部分：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入總額為 1 兆 7,301 億 9,581

萬 5,000元。審議結果，增列 107億 1,154萬 6,000元，減列 76億 4,830萬 3,000

元，增減互抵後，計淨增列 30 億 6,324 萬 3,000 元，茲因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

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，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

事業收入均暫照列，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，再行調整，歲入總

額暫改列為 1兆 7,332億 5,905萬 8,000元（俟院會審議通過後，再由行政院主

計總處依照各款、項、目分別調整計列）。 

 

二、歲出部分：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1 兆 9,446 億 0,846

萬 1,000元。審議結果，共計減列 370億 4,107萬 4,000元，茲因 102年度中央

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，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

增撥額等均暫照列，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，再行調整，歲出總

額暫改列為 1兆 9,075億 6,738萬 7,000元（俟院會審議通過後，再由行政院主

計總處依照各款、項、目分別調整計列）。 

 

三、融資財源調度部分：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債務之償還 770億元，

歲入歲出差短及債務之償還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 2,914億 1,264萬 6,000元，以

舉借債務 2,844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70億 1,264萬 6,000元予以彌平。

審議結果，茲以歲入歲出差短減少 401 億 0,431萬 7,000元，爰除債務之償還照

列外，減列債務之舉借 330億 9,167萬 1,000 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70億

1,264萬 6,000元。 


